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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南投縣政府 (以下簡稱本府)為辦理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補助費申請事宜，協助其完成國民教育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設籍本縣之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之適齡國民，經南投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以下簡稱鑑輔會)鑑定並安置為在家教育之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。

三、補助金額及時程:每生每月新臺幣三千五百元整(上半年：一月至六月﹔下半年：七月至十二月)。

四、申請程序：符合第二點規定之學生於規定期限內(於每年六月及十一月)，由家長或監護人檢具相關資料，填妥「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補助費申請表」（格式如附表一）向學生設籍之國民中小學提出申請。各設籍學校須按規定配合相關業務彙整申請表，函報本府審核申請資格，獲本府審核通過發給教育補助費之學生，由學校掣據及印領清冊函送本府彙辦。

五、中途喪失申請資格者，自資格喪失下月起不得領取教育補助費，已領取者則須繳還喪失資格後之教育補助費。

六、本要點之教育補助費，由本府年度經費編列預算項下支應。





附表一
	南投縣政府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補助費申請表

	教育補助費金額：每生每月新臺幣三千五百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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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請各校審慎初審補助金額並且求證相關機構資料來源是否正確。
◎核准期限過期者無法申請補助，務必重新申請手冊或鑑定安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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